附件5
2026年越秀环境监测站标准气体采购需求
一、标准气体采购清单及技术参数
	序号
	名称
	技术参数
	数量

	1
	零点气（除烃空气）
	容积8L,总烃质量浓度（含氧峰）≤0.4mg/m3（以甲烷计）
	3

	2
	甲烷标准气体 （平衡气：高纯氮气）
	10μmol/mol，容积8L ，相对扩展不确定度≤2%（K=1）
	1

	3
	甲烷标准气体（平衡气：高纯氮气）
	200μmol/mol，容积8L, 相对扩展不确定度≤2%（K=1）
	1

	4
	甲烷标准气体（平衡气：空气）
	200μmol/mol，容积8L, 相对扩展不确定度≤2%（K=1）
	1

	5
	甲烷标准气体（平衡气：空气）
	500μmol/mol，容积8L, 相对扩展不确定度≤2%（K=1）
	1

	6
	甲烷标准气体（平衡气：空气）
	2000μmol/mol，容积8L, 相对扩展不确定度≤2%（K=1）
	1


二、其他要求
1.本次采购的所有标准气体均须配备全新钢瓶。
2.供应商须提供送货上门配送服务。
3.溯源性要求：供应商所配送标准物质必须符合相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，这些标准必须是有关机构发布的最新版本的标准。标准气体必须能溯源，除非市场上无满足要求的产品：即具有GBW或GSB或GBW(E)编号，或能溯源至NIST、DKD等国家计量机构。
4.证书要求：供应商需提供完整有效的标准物质证书，证书信息需与实物完全一致，包括气体名称、组分浓度、平衡气、批号、有效期、生产厂家、标准物质编号等。
5.有效期要求：除本身有效期短但配货周期长等特殊情况外，所供标准物质的剩余有效期不得少于原有有效期的80%。
6.包装与验收：供应商提供的标准物质包装完好，表面无破损、无碰撞，标签完整，参数符合要求，且为最新批次，所有标准物质均需附有证书。未能通过验收的标准物质，采购人有权拒收、退货或更换，并要求供应商更换为符合验收要求的标准物质，相关费用由供应商承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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